
教育部　函

機關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
號

承辦人：張孟琪
電話：(02)7736-5668
電子信箱：moe5668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1401366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貴校所報修正「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」專門

課程規劃一案，本部同意備查，適用於115學年度起符合本
專門課程培育系所資格之師資生；114學年度(含)以前之在
校且符合本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之師資生得適用之，復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校114年12月22日北科大師培字第1145000121A號函。
二、請貴校於本部同意修正課程規劃之專門課程學分表右上角

註明本部同意備查之日期及文號，並分送相關單位及公告

於貴校網站，另將公文及文號上傳至師資職前課程管理平

臺。

正本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

副本：

　　　師資培育中心教學組

1150010557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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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培育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

 108年8月5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80114000號函補正 

115年1月15日臺教師(二)字第1140136666號備查 

群專長名稱 設計群－室內設計專長 

最低應修畢 

總學分數 
40 

對應任教

科別 
室內空間設計科、室內設計科、家具設計科 

本校培育之相

關學系(所) 
工業設計系 

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

類別名稱 
應修 

最低學分數 
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/選修 備註 

設計專業能力 10 

色彩學 2 必修  

設計概論 2 必修  

平面設計(P)(F) 2 必修  

設計史 2 選修 新增 

設計方法 2 選修  

設計心理學 2 選修  

人因工程(P)(F) 2 選修  

生活美學 2 選修 
本課程合作開課
單位為通識教育

中心 

繪畫表現能力 8 

設計表現法 1 必修  

設計圖學 2 必修  

設計素描(P)(F) 1 選修 必選修調整 

設計表現技法(一) 1 選修  

家具設計表現技法(一) 1 選修  

設計表現技法(二) 1 選修  

設計表現技法(三) 2 選修  

速寫（一） 2 選修  

速寫（二） 2 選修  

空間立體 

造形能力 
8 

立體設計(P)(F) 2 選修  

室內設計原理 2 選修  

家具與室內設計(一) 4 選修 新增 

室內建築學 2 選修  

室內設計表現技法(一) 1 選修  

照明學 2 選修  

空間數位 

設計能力 
6 

電腦輔助視覺設計 2 選修  

電腦輔助製圖 2 選修  

商業攝影 2 選修  

電腦輔助室內設計(一) 2 選修  

電腦輔助室內設計(二) 2 選修  

3D創作與空間展示 3 選修 新增 

3D創作與空間動畫 3 選修 新增 

空間設計 

實務能力 
6 

透視圖學 2 選修  

室內設計圖學 2 選修  

室內設計實務 2 選修  



家具與室內設計(二) 4 選修 新增 

施工與估價 2 選修  

室內施工圖 2 選修  

專題設計(F) 4 選修  

職業倫理與態

度 
2 

大學入門 1 選修  

校外實習 2 選修  

倫理學概論 2 選修 
本課程合作開課
單位為通識教育

中心 

職場倫理 2 選修 
本課程合作開課
單位為通識教育

中心 
備註說明 

1.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內涵訂定。 

2. 本表要求應修畢最低總學分數40學分(含設計群共同課程最低學分數18學分)，需符合各課

程類別最低學分數規定，其餘學分自由選修。 

3. 若持有勞動部「家具木工」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（含）以上者，可採計為「空間立體

造形能力」中一門科目。 

4. 若持有勞動部「裝潢木工」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（含）以上者，可採計為「空間設計

實務能力」中一門科目。 

5. 若持有勞動部「建築物室內設計」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（含）以上者，可採計為「空

間設計實務能力」中一門科目。 

6. 若持有勞動部「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」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（含）以上者，可採

計為「空間設計實務能力」中一門科目。 

7. 依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」第24條第2項規定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

括18小時之業界實習(須前往業界參訪、體驗、實作、見習、實習)。師資生應修習與任教

群別職場相關的實習課程，或持3個月以上相關領域業界在職證明，以符合規定。 

 


